委托服务合同

本合同由以下双方于___2020__年___07__月_03__日在____北京___签署。


甲方（委托方）：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成都北路333号招商局广场南楼26楼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 刘彬

乙方（受托方）：北京医传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35号103室医传天下（和咖啡西侧）
法定代表人：石逸曌

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甲方委托乙方进行   纽迪希亚专业内容传播   服务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合意，并签署本合同。
一、委托事项
1、项目名称： 纽迪希亚专业内容传播
2、服务类型：内容传播
3、服务内容：指定5位专家在其新浪微博个人账号各转发1条相关专业内容，共5条内容发布。
4、发布专家list：邓朝晖（微博账号名称：儿科医生邓朝晖）、宫红梅（微博账号名称：儿科医生宫红梅）、沈振宇（微博账号名称：儿科医生沈振宇）、张婷（微博账号名称：张婷医生）、王晓纯（微博账号名称：营养师王晓纯）。
5、合同时间：2020年7月3日－2020年7月31日，具体以项目执行时间为准。

二、费用及付款方式
1、乙方向甲方提供本合同项下专业内容传播服务的费用含税总价为人民币 3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住宿费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2、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乙方安排进行账号内容转发。合同全部内容发布并甲方验收无误后，甲方需支付合同全部金额，即人民币  3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乙方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一致，发票内容为服务费，税点为6%，甲方收到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内完成付款。
3、甲方确认，其用于开票的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10118745630867T
公司开户行：交通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公司银行账号：310066179018800063802
公司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成都北路333号招商局广场南楼26楼
公司电话：021-22212288
4、乙方确认，其用于收取合同款项的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医传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110922935710901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榆树支行

三、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合同款项；
2、甲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将项目相关资料提供给乙方；
3、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服务提出意见或建议，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方式等；
4、乙方因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而产生的任何内容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邻接权等）、技术成果等均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向第三方进行披露，不得私自使用或授权第三方使用。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有权签署并履行本合同，具有履行本合同所需资质，乙方签署并履行本合同项下全部义务不会违反乙方与任何第三方的任何书面或口头的约定、法律法规的规定或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乙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甲方的要求及时完成本次服务；未经甲方书面允许，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其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使用、公开或许可他人使用这些拍摄作品或相关资料；
3、为完成本次服务所涉及到的设备等，均由乙方负责；
4、乙方保证其依照本合同内容的中所适用的素材不侵犯第三人的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肖像权等，否则由乙方承担对任何第三方的赔偿责任，与甲方无关，同时还应当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四、知识产权专项约定
1、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因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而产生的任何技术成果、知识产权等均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向第三方进行披露，不得私自使用。
2、乙方保证其交付给甲方的全部作品中均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或其他权益的情形，若因违反前述约定造成第三方损害的，该等损害的赔偿责任由乙方承担，若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乙方违约行为而向甲方客户或任何第三方承担的赔偿金、补偿金，预期可得利益，诉讼费，律师费等）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赔偿。

五、保密义务
1、保密信息是指，按本合同约定，双方在本合同签署前期磋商、签订、履行过程中各方向对方转达的信息（包括披露方所有的信息和披露方保管或知悉的第三人并且负有保密义务的信息）均应由接受方作为保密信息处理。保密信息存在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图纸、文件、计算机文档等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接受方在对方提供之前就拥有的、公众已知的不违反本合同的信息和接受方之前独立开发完成的类似信息不在“保密信息”范围内。
2、接受方不得将上述保密信息透露给披露方未授权的第三人（为履行本合同必须知悉的接受方人员除外），不得将保密信息转让给第三人，不得对保密信息进行复制、改编、分解、反编译、破解等行为及利用保密信息进行违背本合同目的的其他行为。
3、本保密条款在本合同有效期及本合同终止后有效。

六、违约责任
1、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应当按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任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2、乙方在本合同履行的任何阶段提前终止合同的，应当返还甲方已经向其支付合同款，并支付本合同总金额2%作为违约金；若因乙方解除合同给甲方造成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乙方违约行为而向甲方客户或任何第三方承担的赔偿金、补偿金，预期可得利益，诉讼费，律师费等）的，乙方应当足额进行赔偿。
3、乙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所有合同款项，并按合同总金额的2%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因此造成甲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乙方违约行为而向甲方客户或任何第三方承担的赔偿金、补偿金，预期可得利益，诉讼费，律师费等）的，乙方应当足额进行赔偿：
（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将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义务转让，或将本合同项下转包或分包的；
（2）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丧失履行本合同的能力、经营资质的；
（3）乙方违反保密约定，擅自披露甲方或甲方客户的商业秘密，或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擅自使用甲方或甲方客户的商标和名称等商业标识的；

七、不可抗力
一方由于水灾、火灾、地震、干旱、战争或本合同一方无法预见、控制、避免和克服的其他事件导致不能或暂时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本合同，该方可以免责。但是，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须尽快将事件发生状况通知另一方，并在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消除之日起15日内将有关机构出具的不可抗力事件的证明寄交对方，未提供以上证明的，不能免除违约责任。

八、争议解决方式及法律适用
1、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自协商开始之日起60天内仍未解决的，任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九、其他
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委托服务合同》之签署页）

双方签署：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2020年      月      日


乙方（盖章）：北京医传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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